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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1、选择“电子邮件”方式获取对账单时，为顺利收到对账单邮件，参保人可进行以下操作：
①将发件人bjsi@bjrbj.gov.cn，添加到您电子邮箱白名单规则中；
②如果对账单邮件进入垃圾箱，请恢复到收件箱，并将对账单标记为非垃圾邮件；
③如果在收件箱、垃圾箱没有发现对账单，请查看您的邮箱是否有“归档邮件”，或者“已删除”之类的功能设置，如果有请恢复到收件箱；
④腾讯（QQ）邮箱拒收机率较大，建议您选择其他邮箱收取社保对账单。
2、参保中断人员暂时无法变更获取对账单方式，建议通过网上查询或社保自助终端查询方式获取电子版社保对账单。
3、变更业务的办理时间为每月5日至2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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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变更获取对账单方式








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bjld.gov.cn/csibiz" �http://www.bjld.gov.cn/csibiz�，点击“个人用户登录”








首次登录的用户，需要先点击“我要注册”，填写身份证号、社保卡卡号（社保卡右下角条形码下方的号码）或电脑序号、有效手机号码等信息完成注册。





已注册过但忘记密码的，可点击“找回密码”重新设置登录密码。重置密码时系统会向参保人手机发送短信验证码，如因手机号变更无法收到验证短信，或系统提示单位未申报手机号，需通过参保人所在单位申报本人有效手机号码。





在“城镇职工用户登录”页面中输入身份证号、密码、附加码，点击“登录”








如果所在单位没有为参保人申报手机号，系统会给出提示，此时参保人只能查询基本信息，不能变更获取对账单方式。参保人需通过所在单位申报本人有效手机号码，经与参保人注册登录时使用的手机号校验一致的，参保人即可变更。





在“申报业务管理”模块下，点击“参保人申报变更个人信息”














将“获取对账单方式”栏选为“邮寄”，并填写邮寄地址和邮编，点击“保存”、“提交”








将“获取对账单方式”栏选为“电子邮件”，并填写电子邮件地址，点击“保存”、“提交”





办理结束








